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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10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

赖。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结合具体实际，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 

金额 

实际 

发生额 

存在较大差异 

的原因 

房产租赁-租入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1,000 663  

商品贸易 
新疆新投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100,000 97,363  

合   计 101,000 98,026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 2021年度 本年预计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额存在较

大差异的原因 
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重 

年初至年报

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业

务比重 

房产租赁-租出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300 100% － － －  

商品贸易 

新疆新投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所属企业 

130,000 100% 15,275 97,363 100% 
本期业务拓展需

要 

合   计 130,300 － 15,275 97,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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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业务说明 

1、房产租赁-租入业务：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租用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泰集团”）房产用于办公使用。 

2、房产租赁-租出业务：永泰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租用公司子公司灵石银源煤

焦开发有限公司房产用于办公使用。 

3、商品贸易业务：公司子公司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投华瀛”）与其持股49%股东的控股股东新疆新投能源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开展石化等商品贸易业务。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永泰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于2002年4月15日成立，注册资本：62.65

亿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楼3层310；法定代表人：王广西；经营

范围：企业管理；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销售建筑材料、电子设备、金属材料、贵金属。 

2、新投能源，为本公司所属企业新投华瀛持股49%股东新投能源控股（北

京）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于2014年6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0万元；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北站二路东一巷226号1区1栋238

号；法定代表人：丛培振；经营范围：成品油零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

品仓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家用电器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汽车零

配件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耐火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日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日用木制品

销售；纸浆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招投标代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棉花收购；棉、麻销售；粮油仓储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装卸搬运；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五、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因此，公司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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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原则，随行就市，按市价执行，

或是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

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条

件优势，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满足经营发展的需

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

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 

    八、审议程序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十

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5 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邢红梅女士、赵引贵女士、王文利女士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同意将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

经济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预计价格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一致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请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